
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
延长司法鉴定时限告知书

编号：海林研鉴〔202 〕 号
[bookmark: _GoBack]×××（委托方）：
贵单位委托我院的                鉴定，我院已受理（编号：海林研鉴〔202 〕 号）并开展了相关鉴定工作，现由于×××（原因）无法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该鉴定，根据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经我院负责人批准，需延长鉴定时限   日，至×年×月×日。
联系人：×××；联系电话：×××。
特此告知。

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
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（公章）
 年 月 日
